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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着资源分配失衡、治理主体效能不足、参与渠道梗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而数字技术凭借其跨空间性、物联性以及智能计算能力，为化解这些

难题提供了关键支撑。本文基于数字中国建设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系统剖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

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以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通过推动治理流程向扁平化转型、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数字

基础设施薄弱、主体数字素养欠缺、技术与产业及治理赋能程度较浅、制度保障与激励机制缺失等诸多

制约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筑牢“数字基建 + 传统基建”双支撑体系、深化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发展、

推动农业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强化主体赋能与制度保障等政策建议，旨在为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治

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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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s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m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entities, and obstructed participa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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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everely constra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its cross-spatiality,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elligent computing capabilities, provides 
critical support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hina construction em-
power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practi-
cal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mpowering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effectively enhances governance efficiency by pro-
moting the flattening of governance processes, build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improving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straints, including wea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among entities, 
shallow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empowerment,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incen-
tive mechanisms. In light of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consolidating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dual-support system, deep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for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ing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of agri-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entity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hese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ru-
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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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人居环境是村民生活主要场所，其质量关乎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成效。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应有之义”[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宜居宜

业是乡村振兴关键”，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推进其现代化是解决城乡环境治理失衡难

题的着力点。自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布局深化乡村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

局，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出台《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专项部署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与生态宜居建设，彰显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视与考量。这些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为乡村环

境善治、走向生态繁荣提供方向指引与政策保障。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旨在均衡城乡发展，以整治提升人居环境为核心，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

环境美、百姓富的目标。其矛盾包含城乡环境治理资源分配不均、管护机制不健全以及地理空间造成的

治理效能落差。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资源向城镇集中，导致乡村环卫设施滞后、管护缺位；村级整治

资金匮乏，环境监测等工作难以常态化；城乡经济差距使青年劳动力外流，治理主体力量和专业人力不

足。同时，留守村民信息受限、参与渠道不畅，环保与自治意识淡薄，“三治”1机制衔接不畅，导致整

治效率低、成果难巩固。为此，需打通城乡治理联动通道，均衡资源分配，同步治理信息，让更多主体参

与。数字技术的跨空间性、物联性和智能计算能力，能破解治理中的核心难题，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

代化提供关键支撑。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2]与数字中国建设加速落地[3]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提

供了全新路径，其在资源调配、污染监测、服务优化等领域的应用潜力已得到初步挖掘，但从实践需求

 
1三治指：自治、法治、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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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理实效来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仍存在几个方面明显不足，难以充分支撑

数字技术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深度协同。一是乡村数字配套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分散、重复建设与整

合不足，现有研究缺乏系统性布局优化与资源共享机制设计，制约数字技术普及与效能发挥。二是基层

干部数字治理思维滞后、村民数字素养偏低且应用意愿薄弱，形成数字化内生阻力，现有研究对现实障

碍剖析不足，缺乏针对性能力提升与参与激励方案，导致技术赋能难以下沉。三是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

人居环境治理融合度不足，农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低，现有研究未充分挖掘其在环境监测、生态保护等

方面的应用潜力，限制对乡村绿色发展与人居环境治理的支撑。四是乡村数字化转型缺乏有效制度保障

与激励措施，现有研究对政策衔接、资金支持等制度建设关注不足，未系统构建长效机制，且对多元主

体参与动力与权益保障研究欠缺，影响工作可持续与系统性推进。 
针对这些研究短板带来的现实挑战，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对已有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机

制的研究做出改进：坚持由政府主导构建“数字基建 + 传统基建”一体化支撑体系，为数字平台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坚持绿色发展道路，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清洁能源供给结构，构建数字化生态监测网络，搭

建数字化环境监管系统；开展系统性的村民主体意识建设和能力赋权，激发其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

内生热情，构建“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多方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基于乡村在技术适配、

治理协同、制度建设等方面面临的实践探索与挑战，深入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理论机

制与实践方法，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 

2. 作用机理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核心支撑体系，通过搭建治理平台整合环境数据，优

化治理流程、明晰主体权责，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智能化转型，并促进可持续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其作用机理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图 1.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 

2.1. 提升乡村治理效率，推动治理转型 

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化手段，优化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效率，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能够更好地实现信息互联和资源共享，提升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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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事务处理流程来看，数字技术推动治理模式从“层级化传导”向“扁平化闭环”转型，大幅压

缩信息流转与执行周期，规范治理流程，促进乡村治理标准化[4]。传统治理中，农村环境问题需经村民

–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部门多层级上报、批转，易产生信息损耗、权责模糊、响应迟缓等问题，处

置周期较长。而 5G、大数据平台、智能终端等数字技术的协同应用，压缩信息流转周期、明确各级权责，

推动底层组织从被动传导转向协同统筹，权力运行实现“上下联动、双向负责”。实现“标准量化、流程

固化、责任到人”，从制度层面规避传统治理的主观性弊端。 
从乡村决策依据来看，数字技术通过数据整合与分析，为治理决策提供科学化支撑，避免传统治理

中的“盲目施策”，将决策由原本的经验主导转变为经验和数据共同主导，例如，依托物联网终端、卫星

遥感、政务数据平台等技术，可同步采集乡村水体水质、空气质量，以及当下乡村公共服务使用情况等

生活治理数据，让乡村治理决策更贴近地方环境需求，更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数字技术实现了执行流程的优化，强化了数据赋能，破解传统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响应慢、处置

乱”的痛点，实现治理效率的系统性提升。 

2.2. 增强多方主体的协同治理，构建共治共享格局 

信息共享与互动平台作为打破传统治理的工具，打破了信息孤岛，协助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破解传

统治理中“政府单一主导、公众参与不足”的困境，激发农民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创新作用，让村民从

弱参与、被动参与、形式化参与、碎片化参与的“被动”转变为“主动”[5]。 
对村民而言，数字技术为其参与治理提供了便捷化、低门槛的渠道，让村民不再是单向的被管理者，

而是乡村建设的共同发起者。依托网络等载体，村民可随时通过照片、留言及电话等方式将人居环境中

存在的不便因素及时向上反馈，也可参与环保条款制定，公共设施改造等公共事务讨论。以山东济宁邹

城市“君子故里·智慧南宫”管理平台为例，平台上线“发布矩阵”模块，开辟乡村数字化信息发布新场

景后，村民可以在线上随时查看村情要闻、政策文件、通知公告、三务公开等信息，使村民更好地获悉

村情村务，了解乡村动态。2 
对政府而言，数字技术帮助其提升统筹协调能力、改变了传统治理中“信息不对称、调度不及时”

的困境，大幅提升了政府对基层信息的掌握程度。通过数字平台，政府可实现治理全流程的可视化管控，

实时掌握环境问题处置进度、民生诉求办结情况、社会资源对接成效，精准督办薄弱环节。同时，数字

平台作为信息传递平台，拓宽了村民的公共意识培养渠道，通过推送科普视频、公益口号等通俗化内容，

普及垃圾分类等环保知识、培养村民们的公共爱护意识，提升村民环保素养与治理参与能力。 
对其他社会力量而言，数字平台搭建了精准对接乡村治理需求的桥梁，打破了治理资源分散的壁垒。

例如，志愿组织可借线上募捐渠道，筹集垃圾分类设施建设资金；环保企业可通过平台承接乡村污水治

理、生态修复项目；科研机构可基于监测数据，为乡村提供定制化治理方案。 
这种以政府为核心、数字技术为纽带的多元协同机理，通过信息透明化减少协同摩擦，凝聚起治理

合力，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政府独唱”转变为“多方合唱”。 

2.3. 完善监督反馈体系，促进治理可持续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长期可用的工具。在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突破原本治理

过程中预警滞后、跟进缺乏、反馈不足等问题，建立起乡村治理信息网，对乡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进

行全流程，多角度的监督与反馈，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6]。 
建立治理前的风险预防预警机制，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

 
2《山东济宁邹城市：数字赋能打开乡村网格化治理新局面》，《学习强国》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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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空天地人”多角度监测网络，对秸秆焚烧、污水排放、畜禽养

殖污染等重点场景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测；同时，运用算法模型估计污染扩散趋势，提前采取防控措施。

如福建南安罗东镇在全镇布设多个环境监测设备，实时捕捉 PM2.5、PM10 等污染物浓度变化。一旦数据

出现异常波动，系统会自动分析溯源，迅速锁定秸秆焚烧、工地扬尘等问题高发区域。3 
建立治理中的动态评估机制，使治理措施更加适配治理过程中环境的动态变化，保障治理的有效性

与持续性。例如在乡村污水治理中，数字平台通过记录治理全流程数据，分析治理前后水中污染物含量

变化，对治理效果、资源使用效率进行量化评估。基于评估结果，精准识别治理过程被忽略的细小问题

并及时采取措施，优化治理策略与资源配置，以达到更好的治理跟进效果。 
建立治理后的持续反馈机制，巩固治理成效、防范问题反弹。数字平台通过协助政府收集治理后的

相关信息，如治理后现状如何、村民对改善后的环境满意度等，对收集到的反馈信息进行研判分析，定

期对人居环境进行治后维护与完善，精准补齐治理短板。同时，将其转化为未来优化治理政策、完善防

控措施的具体依据，改进治理方法，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长期落地、持续推进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并非阶段性工作，数字技术为其寻求了新的突破：对治理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及

时反馈。实现了精准化管理和动态化监督，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型，

确保治理措施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更加贴合未来发展需求。 

3. 现实挑战 

数字技术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代化、落实国家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当今

时代，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乡村环境领域人居治理的策划、管

理、服务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为人居环境治理智慧化，数字化赋能。到目前为止，我国行政村通

光纤和 4G 基本已经实现所有行政村“村村通宽带”。与此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6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9.2%，农村网民规

模达 3.22 亿人[7]。我国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乡村农业的进步、文旅的发展、人居环境的改善，

响应“三农”工作的号召，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然而，理想的图景始终与现实的时间存在着差距。即使数字技术为人居乡村环境治理已经初有成效，

当前却也面临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不足，资源比较匮乏，居民的数字素养与意识欠缺带来的“内生阻力”、

技术对乡村赋能程度不足、制度保障缺失等多重制约，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破解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从而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数字化从“有”到“优”发展。 

3.1. 乡村配套数字基础设施不足，资源分散匮乏 

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血管”与“神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

了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范围、效率与效果。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乡村数字基础建设效果显著，但

对标我国现代化的要求，仍存在数量不足，资源匮乏分散的问题。 
我国的互联网络大多集中于乡镇驻地或主要道路沿线，而部分乡村“神经末梢”仍存在疏忽。而那

些恰恰需要重点监测的影响人居环境治理的对象如污水处理设施、生态敏感的河渠和分散的垃圾回收处

等分散式公共用品，却常常面临信号“失联”的窘境。这种失联问题往往会使数据采集出现漏洞，出现

难以确定污水排放和化粪池是否溢出，垃圾是否需要清理等情况，让数字基础的准确实施、服务与监管

有所失误。在农村宽带方面，根据 2025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截至 2025 年底，我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2.04 亿户，较去年提升约 2.25%，提升较为缓慢；同时，2025 年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仅仅约 29.6%，

 
3《泉州南安罗东：科技网格双驱动，绘就乡村“生态答卷”》，《中国网》2025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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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村宽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乡村网民规模方面，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3 亿人，其

中农村网民规模达 3.22 亿人[9]，仍存在部分人员无法接触网络与部分农村网民会“上网”但是不会“用

网”的问题。此外，由于污水监测、村容监控等数字技术难以直接获利，具有公共属性，难以激励宽带运

营商进行投资建设，进一步加剧信号的“失联”情况。 
乡村数字资源分散匮乏，一方面是因为数据不足，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如每日垃圾产量、

农户污水排放规律、能源消耗、公共照明等数据信息，由于缺乏必要的感知设备或记录手段，大多也难

以记录，导致很大部分数据信息缺失。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数据壁垒严重[10]，农村的农业情况、住

房建设、生态环境等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其往往拥有独立的信息管理平台，根据不同技术标准收集数

据，且往往数据封闭，从而导致“信息茧房”。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典型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往往需

要跨领域数据的关联分析，如污水治理所涉及的管道布局需要与改善厕所的管道设计相关联，厕所改善

要与改善村容相配合，但坚固的信息壁垒会使得跨部门协同治理困难重重[11]。 

3.2. 主体能力与认知局限形成内生阻力 

人是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的“心脏”，具有关键性作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主体主要

包含基层干部与乡村居民。 
基层干部是进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枢纽”。然而，部分基层干部对数字技术的理

解十分浅层，仅仅停留在为乡村配备系统、添置设备的层面，而缺乏将数据转化为治理决策的能力，如

污水处理设施应与季节变化相结合，不能只看报表；改善乡村厕所应完善后期处理保障，收集农民意见

等。基层干部的数字治理意识的缺乏往往会导致部分基层干部在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时，

总是注重形式而忽视实效，一味的凑数据而非通过这些数据发现问题并从而改善，难以让技术匹配人居

环境治理的需求，难以真正发挥数字技术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有效赋能。 
乡村居民是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主力军”。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乡村空心化，

留守儿童等问题突出，乡村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数字素养低，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产生

内生阻力[12]。一方面，乡村居民数字认知局限会导致面向村民的便利服务和信息公开服务难以产生作用，

如对于污水治理，居民需通过小程序进行上报个人使用损坏情况，如果小程序操作困难，居民就难以甚

至不愿及时反馈；对于村容的维护监督，如果上报流程繁琐，部分居民宁可无视也不愿意上报。另一方

面，乡村居民长期地难以参与会进一步降低其使用数字工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意愿、积极性与获得感。

对于具备基础操作能力的居民，如果屡次上报污水错误排放、垃圾乱倒，厕所损坏等人居环境问题，却

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响应，其热情也会急速消退。人居环境治理无法为村民带来可视化的直接利益，仅

凭责任驱动长此以往，其参与和应用的意愿也会下降。乡村居民参与的缺失，会使得数字技术赋能失去

重要的信息数据来源与监督力量，失去民心民意，为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带来内生阻力。 

3.3. 数字技术产业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赋能程度不足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不能只浮于表面，而是要与乡村的生产、生活进行交融，从而推动

产业转型、绿色发展、乡村居民人居环境改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提升。然而目前的数字技术对乡村人

居环境治理的赋能程度不足。 
一方面，乡村农业生产数字化滞后使得难以进行绿色转型和有效管控。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过量

使用、秸秆焚烧、畜禽养殖产生的废弃污染物等处理不当，会对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带来污染。数字技

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可以从农业生产环节切入，促进传统农业转型，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改善

环境。然而，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低。我国的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整体偏低，根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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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 年)》，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仅仅 27.6%；全国智慧农

业平台还未基本建成。同时乡村往往是小规模家庭经营，难以承担智能监测设备、精准灌溉系统等的资

金投入和应用知识。农业生产环节的短板，会让人居环境治理始终停留在乡村清扫和垃圾回收的表层。 
另一方面，乡村的数字化赋能生活较为表象化，与人居环境治理联动不足。在乡村居民的生活领域，

数字技术应用更多体现在线上办理事务、信息精准推送、数字娱乐等方面。这些应用固然提升了生活便

利性，却与人居环境治理环境的关联较弱。例如，现有的垃圾分类 APP 可能仅提供知识科普和回收点查

询功能，未能与智能分类垃圾桶、清运车辆 GPS 调度系统等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协同，难以对居民的

准确分类行为进行实时激励；智能水务只提供抄表行为，而没有对居民用水进行分析，提供改善，最终

难以切实激励帮助乡村居民进行人居环境治理改善。 

3.4. 缺乏有效制度保障与激励 

在各地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实践的过程中，一个难题日益凸显：相关的制度框架尚不健全，同时

缺乏能够驱动各方持续参与的激励体系。两方面交织，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产生制约。 
一方面，我国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规范上存在

着模糊地带。例如，乡村环境数据(如宅基地信息、污水排放监测数据等)的采集和使用，涉及隐私与权属

问题。目前缺乏清晰有效的法律界定，导致基层干部在操作时顾虑重重[13]，既担心数据收集不全影响治

理，又害怕触及法律红线，直接影响了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进程。除此之外，乡村各部门、各层

级推行的数字平台或系统，往往会有数据格式不一和接口互不开放的问题，缺乏统一“数字中枢”进行

协同调度，容易出现多头管理、重复建设或责任推诿的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对参与人员的激励不足。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数字化往往是一个长期过程看，成效往

往周期长，污水管道监测预警、垃圾溢满改善情况等人居环境改善情况往往难量化，都会导致基层干部

压力大，负荷高，从而降低其管理意愿。而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参与的激励动力不足，APP 反映的问题

不能及时解决会大大降低其参与感与信心。对于企业参与者来说，这种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投入如为

污水处理设备加装监控模块，即使单个成本不高，但要保证区域覆盖，所涉及资金往往数额大，回报周

期长，难以获得市场收益，面临较大风险，如果没有税收优惠，制度保障往往难以吸引第三方进行投资

发展。 

4. 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深度应用并放大其成效，需要从基础设施、生态融

合、产业驱动及主体赋能等多个维度协同施策，构建系统完备、运转高效的治理新格局。 

4.1. 筑牢双基建支撑底座，夯实数字治理硬件根基 

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发挥效用的基石，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技术应用的深

度、广度与稳定性。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构建“数字基建 + 传统基建”4双轮驱动的一体化支撑体系。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应精准聚焦城乡数字鸿沟这一核心症结，持续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力

度，并辅以差异化的政策倾斜。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 5G 基站、光纤宽带向行政村、自然村延伸覆盖，重

点优化偏远山区、丘陵地带等网络薄弱区域的信号质量与稳定性，确保数字治理平台的数据传输速率与

实时性。同时，需系统性布局物联网感知终端，如环境监测传感器、智能垃圾桶、视频监控设备等，并科

学设置乡村数据采集节点，搭建统一标准、互联互通的一体化数字底座，从而实现对乡村人居环境关键

 
4雄安新区智能城市建设标准体系框架(1.0 版本)和第一批成果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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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全面感知、实时上传与高效处理分析。 
在传统基础设施配套层面，应秉持“数字赋能 + 实体联通”的发展导向。一方面，升级改造乡村交

通路网，规划建设农产品运输专线、数字农业产业园快速连接线，彻底打通农产品“最初一公里”的运

输梗阻。另一方面，全面完善乡村水利设施，保障灌溉用水与生活用水；升级改造农村电网，提升电力

供应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为各类数字化应用提供坚实的能源与水利保障，最终形成“数字基建赋能治理

创新、传统基建保障运行畅通”的协同发展格局。 

4.2. 深化绿数融合实践，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将绿色生态保护理念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是实现乡村自然环境改善与人居品质提升双向赋能的关

键路径。 
在清洁能源替代领域，应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乡村能源供给结构。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结合区域资

源禀赋与用能需求，科学规划太阳能光伏电站、小型风电等清洁能源设施的布局与容量。搭建村级或区

域性智能能源调度平台，对清洁能源的生产、存储、分配与使用进行全流程动态监测和精准调控，最大

限度提升清洁能源消纳比例，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空气污染与生态破坏。 
在生态保护强化方面，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生态监测网络。通过部署传感器、卫星

遥感、无人机巡护等手段，实时追踪空气 PM2.5、水质 COD、土壤重金属含量等关键生态指标。利用人

工智能算法对监测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精准识别乱砍滥伐、非法排污、过度养殖等生态破坏行为，并实

现早期预警，显著提升生态执法的精准性、时效性与威慑力。建立生态治理数字化台账，将各项治理任

务的完成情况、生态指标的改善程度与地方政府及相关责任人的绩效考核机制紧密挂钩，强化生态保护

的刚性约束。 
在污染治理升级方面，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化环境监管系统，对乡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

废弃物处理的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进行可视化、智能化监控。运用大数据算法优化处理工艺参数，

提升处理效率和污染物去除率；同时优化收运路线规划，降低运输成本和能耗。积极推广智能化、无害

化处理新技术、新模式，如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等，有效遏制水、土、气各

类污染，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 

4.3. 驱动农业智改数转，夯实环境治理经济支撑 

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居环境长效治理的根本物质保障。必须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全面

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为环境治理持续注入内生动力。 
在农业生产智能化方面，集成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构建从种养殖到采

收的全流程智慧农业生产体系。通过部署各类传感器设备采集土壤墒情、气象信息、作物长势等数据，

经云端平台分析处理后生成精准种植、养殖方案。大力推广智能灌溉、智能温控、病虫害智能识别与绿

色防控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14]，显著提升农产品产量与

品质，减少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过量使用，降低面源污染。建设一批高标准数字农业示范园区，培育

壮大规模化、智能化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等模式带动小农户融入智慧农业发

展链条，有效破解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难题。 
在乡村产业多元化方面，借助数字技术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搭建或引进成熟的农村电商平台、

农产品溯源系统，整合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供应链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和

附加值。积极培育农业与文旅、康养、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运用 VR、AR 等技术打造沉浸式

乡村旅游体验项目，开发数字文创产品，推动乡村经济从单一农业向“农业+”多业态融合转型。通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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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智能化转型和产业多元化发展，实现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双提升，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形成“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民生提升”的良性循环。 

4.4. 强化主体意识赋能，激活村民共建共享动能 

受过去政府管理路径依赖的思维惯性影响，基层政府尚未跳出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习惯于采

取运动式治理方式[5]。然而，村民作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参与意愿、认知水平与行动能

力直接决定治理成效的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开展系统性的村民主体意识建设和能力赋权，激发其主动

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热情，构建“政府引导、村民主体、多方协同”[15]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 
培育数字治理认知与环保理念，构建多元化、精准化的宣传教育体系。充分利用村广播、宣传栏、

村民大会等传统阵地，结合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化传播渠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案例，

深度解读数字技术赋能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内涵、成功案例与实际效益，普及环保知识、卫生习惯和可

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持续宣传，破除村民对数字技术的陌生感、畏惧感与抵触情绪，显著提升其对数字

治理的认同感、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以及主动参与治理的意识。 
提升村民数字技能与参与能力，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水平的村民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技

能培训。为青壮年村民开设电商运营、直播带货、农业生产 APP 操作、数据分析等实用性强的进阶课程；

为中老年村民开展智能手机基础操作、在线办事流程、防网络诈骗等基础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效提

升村民运用数字技术参与环境治理、发展生产经营、获取公共服务的能力。 
搭建便捷化参与机制与激励平台，开发并推广面向村民的数字化参与平台，如微信小程序、村级 APP

等，设置意见征集、在线投票、问题上报、进度查询、成效评价等功能模块，建立村民诉求快速响应与及

时反馈机制，让村民能够便捷、高效地参与到人居环境治理规划、实施、监督、评估的全过程。同时，通

过设立“环保积分”、“文明家庭”评选、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等方式，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环境整

治、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管护等具体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其从“旁观者”“被动接受者”

真正转变为乡村人居环境的“积极参与者”“直接建设者”和“最终受益者”，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

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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